陕西政毅法律事务所 服务项目有：各类法律文书起草撰写

『法律文书』常见种类有
民商裁决文书、行政裁决文书、刑事裁决文书、仲裁法律文书、公证法律文书（编辑  校对）

诉讼法律文书、非诉法律文书、公司管理文书、公司清算文书、常用法律文书（起草  撰写）
法律文书是司法行政机关及当事人、律师、代理人等在解决诉讼和非讼案件时使用的文书，也包括司法机关的非规范性文件。包括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两种。一般的法律文书是指我国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监狱或公证机关、仲裁机关依法制作的处理各类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和案件当事人、律师及法律事务所自书或代书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的总称，亦即指规范性法律文书（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各种法律）以外，所有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书的总称。

公民或企业法人通常使用的『法律文书』常见种类有：诉讼法律文书、非诉法律文书、公司管理文书、公司清算文书、常用法律文书；包括不限于：起诉书、上诉书、申诉书、抗诉书、反诉书、辩护词、反映材料、上访材料、控告信、举报信、检举信、请愿书、情况反映信、信访控告信，强制执行申请书、财产保全申请书、先予执行申请书、回避申请书、宣告失踪申请书、宣告死亡申请书、支付令申请书、再审申诉书；法律意见书、法律见证书、书画鉴定书、法律事务函、合同协议起草、离婚协议书、仲裁协议书、仲裁申请书、行政复议申请书、各类纠纷案件的答辩状等等。


